
附件三、街區店家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表 

稅籍登記名稱 稅籍編號 

店家名稱 投保員工人數    人 

負責人 負責人聯絡電話 

登記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巷     弄   號 

行業別 

□ 餐飲業 □ 美容美髮業 □ 生活用品及服務   □ 文具書店

□ 婚紗業 □ 鐘錶眼鏡 □ 洗衣店 □ 服飾店

□ 糕餅店 □ 銀樓 □ 文創商品 □ 地方特產店

□ 租賃業 □ 雜貨店 □ 照相館 □ 家具行

□ 花店 □ 水果店 □ 汽機車維修 □ 機車販售店

□ 其他_________

主要商品或服務 (例如芒果冰、早餐、美髮等) 

店家聯絡人 

姓名/職稱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E-mail 

□同意經濟部以電子方式(Email、簡訊)送達本申請店家之審核結果。

加分項目 (請自提優惠消費者之相關措施) 

二、自評表 

需勾選低碳化與智慧化單一類別至少2項，合計8項，其中至少3項為新增。(項目說明請參考附件三) 

低碳化：小計＿＿項，已採行＿＿項 

序 項目 已採行 預計新增 序 項目 已採行 預計新增

1 資源回收 9 使用節能標章電器 

2 廚餘分類 10 
販售節能、環保標章及
環境友善商品 

3 自備容器/購物袋優惠 11 設置省水裝置 

4 設備/容器以租代購 12 提供蔬食餐點 

5 提供循環杯/循環餐盒 13 智慧感應照明/溫控 

6 內用不提供一次性餐具 14 提供回收服務 

7 使用再生紙 15 設置智慧三表 

8 冷氣溫度設定 16 其他(店家自填) 

智慧化：小計＿＿項，已採行＿＿項 

序 項目 已採行 預計新增 序 項目 已採行 預計新增

1 數位化會員服務 9 智慧點餐 

2 社群經營 10 數位支付 

3 店家官網 11 數位化預約/候位服務 

4 經營Google我的商家 12 串連外送平臺服務 

5 電商經營 13 裝設數位看板 

6 數位行銷 14 績效管理系統 

7 POS系統 15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8 使用電子發票 16 其他(店家自填) 

低碳化及智慧化合計＿＿項，其中新增＿＿項 



三、同意/配合事項 

□同意若未依申請須知之規定檢附申請文件、文件缺漏，係屬文件不齊備，經濟部(簡稱本部)得不予受理；

經審查如需補正者，本部得限期補正；無法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本部得駁回申請。 

□同意規劃並完成低碳化及智慧化執行項目，並提供成果效益相關資料。

□同意配合本部訪視查核作業，提供相關資料。

□配合本部舉辦之街區相關行銷推廣活動或出席會議，並提供相關協助。

□同意本部將成果推廣宣傳或應用於其他非營利目的之各式文宣、網站。

□同意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部得駁回申請，已獲補助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追回已撥付之

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1. 申請文件或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2. 未於補助期間內完成升級轉型項目。

3. 未依本須知規定配合提供查核所需資料或協助行銷推廣活動。

4. 就同一事項重複申請政府補助。

5. 於補助期間解散、歇業。

6. 違反其他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7. 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四、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部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 本部因推動街區店家升級轉型補助等目的而蒐集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 本部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部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 

三、 本部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部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 本部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

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部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七、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部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

規定，本部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八、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部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九、 本部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構)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部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部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部上述告知事項。本人同意貴部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

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店家單位（蓋章）： 負責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